Merit 功德或善功 是指人因其善行而該得的報賞。從一表面的層次來說，功德的觀念是從聖經來的，聖經許多處都說，順服的得賞，而背逆的要受罰（如︰申五28～33；太五3～12）；保羅更說，神「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」（羅二6）。不過使徒更進一步說，人的背逆使他不可能本於功德，而與神發生良好的關係。人若倚靠工價的原則，是十分悲慘的，因為「罪的工價乃是死，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，乃是永生」（羅六23）。
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*不承認順服是有功德的，反勸告門徒要說︰「我們是無用的僕人，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」（路十七10）。祂在比喻中宣告神的恩典，卻沒有危及公平的原則（太二十1～16；路十五11～32）。福音是透過饒恕而賜下，不是論功過而行賞罰（太十八21～35），對不敬虔的人來說，只有這樣才算得上是福音。耶穌與保羅（Paul{\LinkToBook:TopicID=911,Name=Paul}）*均猛烈批評他們那一代的功德神學，並建立了他們的恩典神學，指出神純是本乎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*來揀選，與蒙揀選者本身的功德全無關係（參申七7～8）。聖經確實亦有論及忠心事奉的人會得獎賞，但這些全是對已經得救的人而說的，是要來說明父神賞善罰惡的公義（Righteous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1023,Name=Righteousness}）*；聖經還說到神本身就是我們最大的獎賞（如︰來十二4～11）。
雖然後期的神學接受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的概念，認為就算具功德的行動，也是出於神對我們的恩典，但這思想始終認為救恩需要人的合作，這一點是很有問題的。中世紀神學把「適合的」（congruent）恩典與「應受的」（condign）恩典分開。前者是指人本達不到得功德的標準，神卻本於自己慷慨的性格，來賞賜行善的人；後者則是本於嚴格的標準來論功行賞。也有人認為有些人的善行是非常大，過了神對常人的要求（如︰殉道），那麼這些多了出來、剩餘的恩典，便可以存入教會的「功德寶庫」；其他達不上標準，又想要蒙恩的，便可以透過赦罪券來「申請」了。這樣一來，犯罪的就可以免去一些刑罰。
更正教強烈反對這些教義。改教家強調，完全順服神是人的本分，本身不會為人賺取任何功德。福音本身便是人惟一的「恩典寶庫」。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*是神自己宣告赦免人的義，與人的善行無關，是全然本乎耶穌基督的恩典而賜予的。天特會議（Trent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176,Name=Trent, Council of 天特會議}*, VI:16）只是重申其立場，沒有在教義上有什麼改變，仍然說善功可以為人賺取永生。近代天主教及更正教則重新研究，到底功德一詞是否足夠表明聖經對善行的看法；他們均重視人的稱義是全本乎神的恩典。不過，天主教直到今天，仍然強調教會之恩典寶庫這思想，仍然認為有些聖徒的功德自己用不完，可以儲蓄起來；而本於身體這個神祕的觀念來說，一些有需要的肢體，為了他們的救恩，就可以分享了。更正教則認為，這思想不重視基督的恩典是足夠任何人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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